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 陆河 市监 处字 〔 2020 〕 B40 号  

当事人：陆河县城百妆汇化妆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陆河县城百妆汇化妆店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92441523MA4X432319       
住所（住址）：陆河县河田镇中心城A21号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朱苏丹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*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 *        其他联系方式: /        
联系地址：陆河县河田镇中心城A2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0年11月10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发现你经营的“无瑕精华霜”（含量：30g，限用日期：2023/05/03,批号：C20200428）18盒，未注明生产企业的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编号。
经查，该批次化妆品为旧包装，后续购进的“无暇精华霜”的新包装已注明生产企业名称为广州珂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，生产许可证编号为粤妆20160493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十三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依据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本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给予以下行政处罚:警告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1.现场检查笔录；2.对朱苏丹的询问调查笔录；3.产品图片；4.陆河县城百妆汇化妆店营业执照和朱苏丹身份证复印件。                  
我局已于2020年11月14日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及听证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1月20日









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。
